研究生抵免學分之減繳費用相關規定 
一、依九十、九、四本校第三八一次行政會議決議，研究生申請抵免學分經核准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減（免）繳基本學分費：

	


學院、系所別
減免基

抵免
本學分


學分數

費
	工程、電資、設計、人文及資管系
	管理學院之管研所、工管、企管系、財金所

	
	碩士
	博士
	碩士
	博士

	不予減免
	1-5
	1-3
	1-8
	1-5

	減免一學期（在學修業之第四學期）之基本學分費
	6-11
	4-8
	9-17
	6-11

	減免二學期（在學修業之第三、四學期）之基本學分費
	12-17
	9-13
	18-26
	12-17

	減免三學期（在學修業之第二、三、四學期）之基本學分費
	18-23
	14-17
	27-35
	18-23

	基本學分費全免
	24
	18
	36
	24


二、以抵免學分減繳基本學分費者，限於入學第一學期辦理，以一次為限 ，逾期不予受理。

三、符合上述規定得全免基本學分費者，請於十二月一日至三十一日間持註冊繳費收據正本至教務處研教組及總務處出納組辦理退費手續。

